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设立香港

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6887.htm （１９９６年３月

２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第二条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

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决定： 一、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

立法会。临时立法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

之后组成并开始工作。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由６

０名议员组成。其议员以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中的中国公民为主体，非中国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

有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临时立法会中所占比例不得超

过全体议员的百分之二十。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

由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全体委员选举产生。具体办法由筹

委会确定。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议员必须拥护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有关立法会议员的其他条件。 五、香港

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任务是： １、根据基本法的规定，

制定为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正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法律，

并根据需要修改、废除法律； ２、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

通过财政预算； ３、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 ４、听取行政长



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 ５、同意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

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 ６、香港特别行政区临

时立法会主席参与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６名香港委员的提名； ７、其他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前必须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临

时立法会处理的事项。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在１

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之前审议、通过的有关法律从香港特别行

政区成立之日起实施。 七、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工作

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为止，时间不超过１９

９８年６月３０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